洛阳市孟津区水利局

关于洛阳市孟津游泳馆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意见的函

洛阳市孟津区总工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精神，2025年12月26日，洛阳市孟津区水利局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及专家组对洛阳市孟津游泳馆项目进行了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形成核查意见如下：

项目基本情况

洛阳市孟津游泳馆项目位于孟津区市民广场内，项目占地8233.08m²，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装饰、安装、内部道路、绿化、给排水、供配电等配套设施。
建设单位委托河南孟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洛阳市孟津游泳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24年9月9日洛阳市孟津区水利局批复了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孟水许字〔2024〕46号）。2025年10月，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召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通过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洛阳市孟津区水利局接受报备，并出具验收回执单。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现场查勘、查阅资料、问询答疑等方式进行，核查组成员填写了《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情况记录表》。

根据现场核查，核查组认为：建设单位依法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设计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基本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基本落实，按规定履行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
存在的主要问题：

1.局部存在黄土裸露现象，植被恢复不够到位。

2.验收资料水土保持措施统计不准确，部分验收资料不够完善。
三、核查结论

核查组认为洛阳市孟津游泳馆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主要程序履行、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

四、下步要求

1.建设单位对裸露空地等区域进行植被恢复，并加强管护。
2.复核水土保持措施数据并完善验收资料。
请建设单位于2026年1月30日前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洛阳市孟津区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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